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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558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ST锐电          编号:临 2020-026 

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

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

措施事先告知书【2020】15 号《责令暂停收购事先告知书》，现将全文公告如下： 

中俄丝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七十五条的有关规定，我局拟对你们公司

采取责令暂停收购的监管措施。现将我局拟作出上述监督管理措施所依据的事

实、理由和证据，以及你们所享有的有关权利予以告知。 

经查，我局发现你们公司在收购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华锐风电）时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2020年3月30日，你们公司通过接受表

决权委托的方式，可以实际支配华锐风电表决权股份合计1,368,423,800 股，

占华锐风电总股本的 22.69 %，王峰成为华锐风电的实际控制人。经查，我局

发现你们公司未能在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向中国证

监会、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，通知华锐风电，并予公告。 

以上事实有华锐风电公告、表决权委托协议等证据证明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。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七

十五条的规定，我局拟责令你们公司暂停收购，在改正前不得对实际支配的股

份行使表决权。 

对此，你们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你们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经复核成

立的，我局将予以采纳。如果你们放弃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我局将按照上述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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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理由和证据作出正式的监督管理措施决定。 

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《告知书回执》（注明对上述

权利的意见）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，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，逾期则

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 

附件：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送达回执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3 日 


